
1 

证券代码：300004          证券简称：南风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0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核安全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兴能源装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兴装备”）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核安全

行政处罚决定书》（环法[2019]20 号，以下简称“处罚决定”），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事项的主要情况 

2018 年 9 月，国家核安全局在对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设备安装情况

进行综合检查时，发现中兴装备在核级管道制造过程中存在未按标准和程序进行

尺寸检查、编造尺寸检查记录和报告等问题，即未按标准进行民用核安全设备制

造活动。国家核安全局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告知中兴装备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

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明确告知中兴装备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中兴

装备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明确表示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接受行政处罚。 

今日，中兴装备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下发的《核安全行政处罚决

定书》（环法[2019]20 号）：国家核安全局根据《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规定，责令中兴装备停止违法行为，限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改正，

并处二十万元罚款；同时，要求中兴装备于限期改正期满后 10 日内将改正情况

书面报告国家核安全局。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行政处罚是针对中兴装备未按标准进行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活动而作出

的，处罚所涉及的相关产品经试验合格，满足系统要求。中兴装备接受上述行政

处罚，并将按照处罚决定要求积极切实地进行整改。目前中兴装备生产经营正常。

本次行政处罚不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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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公司亦将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大公司管理力度，加强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

控制与监督，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更积极的态度做

好各方面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